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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
地址：41341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
號

傳　真：(02)-23512329

聯絡人：白孟桓

電　話：(02)-77367724

受文者：苗栗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3月19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幼字第1100012601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所詢具幼兒園教師資格之公立幼兒園代理教師核給導師職

務加給或教保費疑義一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府109年11月5日府教學前字第1091304551號函。

二、公立幼兒園教師依教保服務人員條例(以下簡稱教保條例)

第14條規定，其待遇等相關事項準用教師待遇條例等相關

法規有關公立國民小學教師之規定。至公立幼兒園代理教

師係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施行細則(以下簡稱幼照法施行細

則)第12條規定進用，其待遇（含本薪及學術研究費），依

幼照法施行細則第13條第5項規定，比照國民小學代理教師

規定支給。

三、查國中小代理教師待遇依據中小學代理教師待遇支給基準

第1點規定：「中小學代理教師待遇(包括本薪、加給及獎

金)之支給，比照專任教師之規定；但未具代理類(科)別合

格教師證書者，其學術研究加給按相當等級專任教師八成

數額支給。」又查教師待遇條例第2條規定：「教師之待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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遇，分本薪(年功薪)、加給及獎金。」同法第13條第1款規

定，職務加給係對兼任主管職務者、導師或擔任特殊教育

者加給之。

四、依據上開規定，公立幼兒園教師及代理教師之待遇，分別

依教保條例及幼照法施行細則規定辦理，又幼照法施行細

則第13條第5項僅規範本薪及學術研究費得比照國民小學代

理教師規定支給，導師職務加給尚無明定。

五、另幼照法施行後，實際從事幼兒班級教保工作之教保服務

人員類型多元，除具教師身分者外，尚有依勞動基準法進

用或其他法令留用之教保員及助理教保員。為因應取消軍

教薪資免稅，本署訂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教保

服務機構導師職務加給差額及教保費要點（以下簡稱本要

點），補助教保服務機構實際擔任班級專任教師導師職務

加給差額及實際從事教保工作人員教保費。其中導師職務

加給部分，係教育部所訂課稅收入運用計畫之配套措施之

一，即調增國中小及幼兒園導師職務加給，自新臺幣（以

下同）2,000元調增為3,000元，本署配合補助其差額1,000

元；教保費之補助係依據內政部針對原托兒所教保人員實

際稅收計算訂定課稅配套措施，發給渠等實際從事幼兒班

級教保工作之人員教保費900元。

六、綜上，所詢具幼兒園教師資格之公立幼兒園代理教師核給

導師職務加給或教保費疑義，基於公立幼兒園代理教師之

待遇係依幼照法施行細則規定辦理，該細則僅規範本薪及

學術研究費比照國民小學代理教師規定支給，未明定得支

領導師職務加給，惟考量公立幼兒園代理教師係代理教師

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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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缺實際從事教學工作，與公立幼兒園教師工作性質相

同，爰同意渠等公幼代理教師且具教師資格者，得依本要

點具幼兒園合格教師證且職稱為教師之補助對象，支給導

師職務加給；至未具教師資格者，仍支給教保費。

正本：苗栗縣政府

副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(苗栗縣政府除外)、本署學前組
91


